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关于征集 2023 年粮食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

国粮办标〔2023〕9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

食局），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分技术委员会，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以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粮食

和物资储备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现就

征集 2023 年粮食标准制修订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绿色导向，突出营养均衡、适度加工、节粮减损，强化相关标准

制修订，充分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更好服务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二、申报重点

一是公共安全、基础通用有关标准。推动实施公共安全标准



化筑底工程，织密筑牢粮食领域安全标准网。持续完善配套主粮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大宗粮油产品标准检验检测方法标准体系。

二是绿色优质、营养健康有关标准。健全食用植物油料油脂

标准体系，加强全谷物、功能性粮油相关标准制修订，更好满足

人民健康消费需求。

三是节粮减损、适度加工有关标准。完善粮油加工标准体系，

加快原粮及制品、食用植物油适度加工相关标准研制；推动粮食

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标准制定；制修订符合节粮减损要求的智能

化仪器设备、成套机械设备等标准，减少收购、储存、运输、加

工、销售等环节粮食损失损耗。

四是绿色仓储、安全生产有关标准。加强绿色储粮、低温储

粮等的技术工艺、设备装备相关标准制修订，不断提升粮食保质

保鲜储存水平，服务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加强粮食储备设施

建设等标准的制修订，促进安全生产。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加强对粮食标准制修订的管理，科学合理

确定项目名称、范围、完成时间等。申报的项目不得与已有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重复、交叉或矛盾。对于牵头承担在研粮食标准

制修订项目 3 项及以上，或有 2 项及以上未按期完成的人员，原

则上不得再牵头申报新的标准项目。

（二）申报的项目应具备扎实的前期科研基础，在行业内普

遍得到认可，标准制修订时机成熟。对于适度加工、节粮减损有

关标准，可直接申报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三）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报送申报材料（含电

子版和纸质版），包括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见附件 1～6）。

标准草案应明确提出主要章节及其主要技术内容。申报国家标准

项目的，应同步提交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7、8），项目申报书

应详细说明制修订国家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主要技术要求，

国内外标准情况、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经费预算以及项

目进度安排等。

（四）粮食工程建设标准项目按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申报。

四、申报程序和时限

（一）申报单位按照申报项目领域，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

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相应的分技术委员会（见附件 9）。申报材料

纸质版应加盖公章，一式两份，电子版应与纸质版保持一致。为

便于管理，邮件标题为“标准项目名称-2023 年项目申报”，申

报材料标题为“标准项目名称-项目建议书/草案/项目申报书”。

对于提交材料不规范的，将予以退回。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申报材

料的将不予受理。

（二）各分技术委员会负责分管领域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审查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规范，

是否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在研标准制修订计划交叉和重

复，提出初审意见，并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

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10）和申报材料纸质版报送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同步发送电子版材料。标准质量



管理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做好后续工作。

附件：1.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

2.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

3.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项目建议书

4.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

5.国家标准草案模板

6.行业标准草案模板

7.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

8.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

9.申报材料办理联系方式

10.申报项目汇总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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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